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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海原县李旺镇杨堡村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厂项目
	海原县李旺镇杨堡村
	海原县农业农村局
	宁夏卓然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海原县李旺镇杨堡村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厂项目选址位于中卫市海原县李旺镇，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4.07亩。项目主要建设业务用房、预混车间、陈化车间、生产车间、成品车间、室外膜式堆肥场地等，项目总投资1215.6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8万元，约占总投资7.2%。
	（一）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建立健全施工扬尘治理责任制，严格落实施工现场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出入车辆清洗、车辆密闭运输等“6个100%”扬尘防控措施，减少颗粒物无组织废气排放。运营期生产车间采用封闭厂房，贮存时期和陈化过程产生的臭气通过负压收集、生物滤池处理达标后经排气筒排放；预混、粉碎、筛分、搅拌过程产生的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达标后由排气筒排放；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达标后排放。
（二）水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抑尘；运营期生产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收运车辆冲洗和道路冲洗，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定期拉运至李旺镇污水处理站处理。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机械设备的位置，并对高噪声设备采取减振、隔音、选择合理施工时间等措施，可保证项目施工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要求；运营期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确保噪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
（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建筑垃圾收集后运送至有关部门指定地点，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运营期废包装垃圾集中收集后外售，生活垃圾厂区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五）环境管理措施
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岗位责任制，设立专人负责项目运营期环境管理工作，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维修和保养；项目建设期及建成投产后，需建立健全各项监测制度并定期向有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上报监测结果。



